
 

 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皖安办函„2020‟136 号 
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安全生产 
举报奖励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安委会办公室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

指示批示精神，持续加大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宣传力度，压实安全

生产举报核查、整改责任，加快构建安全生产领域共建共治格局，

现就进一步加强全省安全生产举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 

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工作，省政府办公

厅印发《安徽省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》（皖政办〔2017〕75 号），

明确全省安全生产举报工作实行统一办理、依法核查、及时回复、

据实奖励。12 月 6 日全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后，

省政府领导在我省贯彻全国视频会议精神讲话中明确要求，要认

真执行安全生产举报相关规定，广泛宣传、广泛发动，充分发挥

举报协同共治成果。各地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举报在及时消除安

全隐患、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，认真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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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部署要求，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

命至上，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，坚持社会共治和公众监督，

做细做实各项工作，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 

二、落实工作任务  

要切实根据本地、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特点，严格对照有关

文件及制度要求，对举报奖励政策进行再宣传、再发动，对举报

办理事项进行再梳理、再总结、再部署。具体任务是：  

（一）深入开展举报奖励政策宣传。利用政府网站、广播电

视、微博微信及新媒体阵地，大力开展安全生产举报奖励政策宣

传活动；深入开展“五进”活动，将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企业列

入进企业宣传的主攻点，突出监管检查和政策宣讲相结合，让更

多企业职工更多了解安全生产举报的途径、范围、流程、奖励标

准及保密制度等，消除举报顾虑，激发参与安全生产举报的积极

性；依托社区文化馆、休闲广场、宣传栏等宣传阵地，发挥基层

网格员宣传力量，广泛发放、张贴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宣传海报、

画册（样式参照附件），积极开展有奖问答等互动活动，引导社

会公众逐步了解、发现、举报安全生产隐患问题，推动监管部门

一家查找隐患向广大群众共同查找隐患转变。 

（二）深入开展举报案件核查办理。各地、各有关单位要对

照重大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判定标准和举报奖励工作流程，

认真做好举报受理、核查、审核、反馈等工作任务，在规定期限

内完成核查工作，并提交正式核查报告。需延期办理的，在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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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日前提交正式延期申请。核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，

及时下达行政处理文书责令改正；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依法依

规立案调查，并及时反馈行政处罚落实情况。要严格落实应急管

理部《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举报处理规定》及我省有

关要求，从重点行业领域企业中选取信息员，建立举报联络工作

机制，根据信息员提供线索及时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和精准核查，

充分发挥安全生产“吹哨人”内部监督作用。同时要严格控制有

关举报信息的知悉范围，依法保护举报人和信息员的合法权益，

未经其同意，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其姓名、身份、联系方式、举

报内容、奖励等信息。 

（三）深入开展举报问题整改“回头看”。各地、各有关单

位要全面梳理 2020 年度所办理的安全生产举报案件整改进展情

况，督促各企业和相关单位全面开展举报问题整改情况自查工

作，按照“五到位”要求完成整改，同时举一反三，确保同类问

题不再重复出现。要分行业领域组织开展举报问题整改“回头

看”，重点检查重大安全隐患整改情况、非法违法行为整治情况、

行政处罚落实情况等。省安委会办公室将组织省有关部门、新闻

媒体等对各地开展“回头看”情况进行督导抽查。并对督导发现

的举报事项核查不认真、处理不到位、整改不彻底等问题进行通

报和媒体曝光处理。   

三、强化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、各有关单位要把举报核查办理

作为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有力抓手和重要举措常抓不懈，在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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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举报核查工作基础上，精心组织、周密部署，认真组织开展

好举报问题整改“回头看”，确保举报核查工作取得实效。 

（二）强化责任落实。要充分发挥各地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协

调作用，压实举报问题整改企业主体责任、主管部门监管责任、

属地领导责任，不断完善举报核查办理工作机制，推动举报各环

节有序衔接、闭合管理。 

（三）严格工作考核。要将各地、各有关单位举报核查办理

及“回头看”情况纳入对各地政府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

内容，针对监管责任不落实、相关工作推进不力等问题，要严肃

追责问责。 

各地要对 2020 年度安全生产举报核查及“回头看”工作情

况进行总结，并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前报省安委会办公室（联系

人：孙明聪，联系电话：0551—62998731）。 

 

附件：安徽省安全生产举报宣传海报 

 

 

 

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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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
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21 日印发 

      共印 4份 


